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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 III－E 
油 尖 旺 區

書 面 申 述 摘 要

項 目 
編 號 

區 議 會 選 區 接 獲 的  
申 述 數 目 

申 述 內 容 選 管 會 的 觀 點 

1  油尖旺區內

所有選區

1  此項申述：

( a )  反 對 E14 和

E15 的 劃 界 建

議 ， 因 為 建 議

會 有 損 社 區 完

整 性 ， 並 建 議

把 登 打 士 街 和

煙 廠 街 轉 編 入

E15；以及  

( b )  支 持 區 內 其 他

選 區 ( 包 括 E1
至 E13 和 E16
至 E17) 的 劃 界

建議。

項目 ( a )  
不 接 納 此 項 建 議 ， 因

為：

( i )  E14  的 人 口  ( 15  ,
444 人 )  在 法 例 許

可 的 幅 度 之 內

( -10 .64%) ， 因 此

沒 有 需 要 修 改 其 分

界；以及

( i i )  E15 經 調 整 後 的 人

口  ( 23 ,636 人 ) 將
超 逾 法 例 許 可 的 上

限 (+36 .77%)。  

項目 (b )  
支持的意見備悉。

留 意 到 申 述 中 有 關

E16 的 劃 界 建 議 有 自

相 矛 盾 之 處 ， 因 為 申

述 既 支 持 E16 的 劃 界

建 議 ， 又 提 議 把 已 編

入 E16 的 登 打 士 街 部

分 路 段 和 煙 廠 街 轉 編

入 E15。

2  油尖旺區內

所有選區

1  此項申述：

( a )  E08 和 E10  

( i )  支 持 E08
的 劃 界 建

議；

( i i )  建 議 把

E08 改 稱

為 “大 角 咀

項目 ( a ) ( i )  
支 持 的 意 見 備 悉 。 但

申 述 載 有 自 相 矛 盾 的

意 見 ， 既 支 持 E08 的

劃 界 建 議 ， 又 提 議 修

改其分界。

項目 ( a ) ( i i )  
不 接 納此項建議，因為

E08  現 時 所 用 的 名 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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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
編 號 

區 議 會 選 區 接 獲 的  
申 述 數 目 

申 述 內 容 選 管 會 的 觀 點 

西 ”， 或 與

“ 海 輝 道 ”
有 關 的 名

稱；以及

( i i i )  建 議 把 君

匯 港 由

E08 轉 編

入 E10 ，

因 為 該 屋

苑 屬 於

E10 社

區。

( b )  E01 至 E07 、

E09 、 E11 至

E13  及 E17  

支 持 上 述 選 區

的劃界建議。

較 具 代 表 性 ， 且 能 反

映 選 區 內 猶 如 地 標 的

地鐵站。

項目 ( a ) ( i i i )  
不 接 納 此 項 建 議 ，

因 為：

( i )  選 管 會 的 劃 界 建 議

能保持 E08 和 E10
的 社 區 獨 特 性 ， 因

為 建 議 把 同 類 型 的

房 屋 編 入 同 一 選

區；以及

( i i )  有意見支持 E08 和

E10 的 劃 界 建 議

(請參閱項目 1 )。  

項目 (b )  
支持的意見備悉。

3  油尖旺區內

所有選區

1  此 項 申 述 反 對 區 內

所 有 選 區 的 劃 界 建

議 ， 並 提 議 修 改 如

下：

( a )  E01  
沿 海 港 城 、 廣

東 道 、 佐 敦

道 、 覺 士 道 、

柯 士 甸 道 和 彌

敦 道 重 劃 分

界；

( b )  E02  
( i )  把 佐 敦

道 、 廣 東

道 和 尖 沙

咀 消 防 局

所 圍 繞 的

建議 ( a )和 (b )  
不 接 納 此 等 建 議 ，

因 為：

( i )  建 議 的 E01  和

E02 的範圍重疊，

因 此 建 議 並 不 可

行；

( i i )  E01 中 的 Union  
Squ a re 並 未 被 編

入 兩 個 選 區 之 中

的 任 何 一 個 ； 以

及

( i i i )  有 意 見 支 持 E01
和 E02 的 劃 界 建

議 ( 請 參 閱 項 目 1
和 2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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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
編 號 

區 議 會 選 區 接 獲 的  
申 述 數 目 

申 述 內 容 選 管 會 的 觀 點 

範 圍 編 入

E02；以及

( i i )  把 E02 選

區 名 稱 改

為  “ 柯 士

甸 ” ， 因 為

該 處 居 民

經 常 使 用

柯 士 甸 道

西 一 帶 的

設施；

( c )  E03  
( i )  沿 欣 翔

道 、 北 海

街 、 彌 敦

道 和 佐 敦

道 重 劃 分

界；以及

( i i )  把 E03 的

選 區 名 稱

改 為 “ 佐

敦 ” ， 因 為

這 個 範 圍

接 近 舊 佐

敦選區；

( d )  E04  
把 碧 街 、 彌 敦

道 、 北 海 街 和

欣 翔 道 所 圍 繞

的 範 圍 編 入

E04；  

( e )  E05  
( i )  把 沿 渡 船

街 、 亞 皆

老 街 、 彌

敦 道 和 碧

街 而 建 的

建議 ( c )和 (d )  
不 接 納 此 等 建 議 ， 因

為：

( i )  建議的  E03  和 E04
分 界 並 不 完 整 ； 以

及

( i i )  有意見支持 E03 和

E04 的 劃 界 建 議

(請 參 閱 項 目 1 和

2 )。

建議 ( e )、 ( f )和 (g )  
不 接 納 此 等 建 議 ，

因 為：

( i )  建 議 影 響  E05  至

E07 的 現 有 分

界 ， 由 於 這 三 個

選 區 的 人 口 均 在

法 例 許 可 的 幅 度

之 內 ， 因 此 沒 有

需 要 修 改 其 分

界；

( i i )  建 議 的 E05 經 調

整 後 的 人 口  ( 25 ,
198 人 ) 將 超 逾 法

例 許 可 的 上 限

(+45 .80%)；  

( i i i )  建 議 的 E07 經 調

整 後 的 人 口 (12 , 
293  人 )將 低 於 法

例 許 可 的 下 限

(   -  28 .87%)；以及 

( i v )  有 意 見 支 持 E05
至 E07 的 劃 界 建

議 (請 參 閱 項 目 1
和 2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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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
編 號 

區 議 會 選 區 接 獲 的  
申 述 數 目 

申 述 內 容 選 管 會 的 觀 點 

一 些 私 人

樓 宇 編 入

E05；  
( i i )  把 E05  的

選 區 名 稱

改 為 “ 旺 角

西 ”；以及  
( i i i )  以 亞 皆 老

街 來 劃 分

E05 與 E13
， 因 為 亞

皆 老 街 的

交 通 繁 忙

；

( f )  E06  
( i )  把 帝  皇

殿 、 海 富

苑 和 富 榮

花 園 一 期

編入 E06；
以及

( i i )  把 E06 的

選 區 名 稱

改 為 “ 海

榮 ”；  
( g )  E07  

( i )  把 帝 柏 海

灣 、 柏 景 灣

和 富 榮 花 園

二 期 編 入

E07；以及  
( i i )  把 E07 的

選 區 名 稱 改

為  “ 富

柏 ”；  
( h )  E08  

把 西 九 龍 公 路

以 西 範 圍 編 入

E08；

建議 (h )  
把 西 九 龍 公 路 以 西 範

圍 編 入 E08 的 建 議 與

選 管 會 的 劃 界 建 議 相

符 。 支 持 的 意 見 備

悉。

建議 ( i )  
不 接 納 此 項 建 議 ，

因 為：

( i )  建 議 會 把 中 耀 樓 從

統 稱 “八 中 樓 ”的 樓

群 中 被 單 獨 地 挑 選

出 來 ， 與 其 餘 四 幢

位 於 中 匯 街 以 北 ，

同 屬 八 中 樓 的 樓 宇

分 開 ， 而 這 幾 幢 樓

宇 自 1994 年 起 已

被 編 入 同 一 選 區 ；

以及

( i i )  有意見支持 E10 的

劃 界 建 議 ( 請 參 閱

項目 1 )。  

建議 ( j )  
不 接 納 此 項 建 議 ，

因 為：

( i )  建 議 在 人 口 分 布 和

社 區 聯 繫 上 沒 有 明

顯的改善；以及

( i i )  有意見支持 E11 和

E12 的 劃 界 建 議

(請 參 閱 項 目 1 和

2 )。

建議 (k )  
不 接 納此項建議，因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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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
編 號 

區 議 會 選 區 接 獲 的  
申 述 數 目 

申 述 內 容 選 管 會 的 觀 點 

( i )  E10  
把 角 祥 街 、 中

匯 街 、 大 角 咀

道 及 惠 安 街 所

圍 繞 的 範 圍 由

E11 轉 編 入

E10；  

( j )  E11 和 E12  
( i )  以 通 州 街

分 隔 E11
和 E12；以

及

( i i )  把 位 於 必

發 道 的 整

個 工 業 區

由 E12 轉

編入 E11，
使 人 口 分

布 更 平

均 ， 社 區

聯 繫 更 緊

密；

( k )  E15  
調 整 南 面 分 界

至 覆 蓋 登 打 士

街 和 窩 打 老

道。

建 議 的 E15 經 調 整 後

的人口 (23 ,636 人 )將超

逾 法 例 許 可 的 上 限

(+36 .77%)。  




